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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哈莉瑪在澳印尼女穆斯林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20/2010。

組織章程

第一條

總則

本會定名定為“哈莉瑪在澳印尼女

穆斯林協會”，中文簡稱“哈莉瑪”，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Muçulma-
nas Indonésias em Macau, Halimah”，
葡文簡稱“H a l i m a h”，英文名稱為
“Halimah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Women Moslem in Macau”，英文簡稱
“Halimah”，為非牟利組織。宗旨是
推動在澳門的印尼伊斯蘭教教徒團結互

助按古蘭經及聖訓執行教規、加強對伊

斯蘭教忠心性、對會員進行伊斯蘭教教

育、與當地居民友好相處。會址設於澳

門沙嘉都喇賈罷麗街25-25A號寶麗大廈
地下B座。

第二條

會員的權利

出席會員大會並有發言、提名及投

票權。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舉入領導機

構。參與本會舉辦的各種活動。

第三條

會員的義務

執行伊斯蘭教教規、遵守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律、遵守本會章程及領導機構

的決議。維護伊斯蘭教尊嚴、印尼民族

尊嚴及本會聲譽，促進本會發展和進

步。繳交會費。

第四條

入會及除名

凡贊同並遵守章程的在澳印尼伊斯

蘭教女性教徒，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經

理事會審查通過後為本會正式會員。凡

失去會員條件者（如離開本澳），理事

會將取消其會籍。凡違背本會的宗旨、

破壞本會聲譽、不履行會員的義務，經

理事會警告後不改者革除會籍。

第五條

組織架構

a.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負責制定

或修改章程及審查本會的報告，每年召

開一次。

b.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兩年，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一人、秘書一人、財政一人、理事數

人，理事會的組成人數為單數。理事會

是本會的最高執行機構，其職權如下：

•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 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
告；

• 負責管理社團一切日常事務，包括
行政，財政和紀律。

c. 監事會由三位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之會員組成，任期兩年，設有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一人和秘書一人。監事會

負責對本會管理工作之監督：對理事會

之報告、活動及財政預算等事項提出書

面意見，並可列席理事會會議。

第六條

經費

本會的經費來源是由：

a. 會員會費。

b. 任何對本會之資助及贈捐。

第七條

附則

會員在本會活動以外的行徑本會不

負任何責任。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3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國際魔術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19/2010。

澳門國際魔術師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國際魔術師協會。

英文名稱：Macau Internat ional 
Magic ian Assoc ia t ion，英文簡稱為
“MIMA”。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

路57號瓊苑大廈地下A座。經理事會決
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

宗旨、目的

本會為一非牟利魔術團體，其宗旨

為：

1. 促進澳門魔術藝術之國際化；

2. 促進澳門魔術師之間的魔術交
流；

3. 提升本澳市民之生活文化；

4. 促進魔術藝術之研究與創新；

5. 維護魔術藝術之秘密。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

入會資格及手續

1. 凡對魔術有興趣並願意接受本會
章程者皆可申請成為會員；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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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報入會申請表；

3.  繳交會費。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1. 在會員大會上有討論權、投票
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有參選及被票選擔任會務工作的
權利；

3. 參與由本會所舉辦之任何活動的
權利；

4. 對會務作出批評及提出建議的權
利；

5. 退出本會的權利；

6. 除經會員本人允准外，個人資料
不得作非魔術會活動之用。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會章；

2. 服從經由會員大會或理事會通過
之決議；

3. 發展本會之宗旨，維護本會之利
益，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任何活

動；

4. 出席會員大會或所屬小組會議；

5. 在未獲得理事會決議同意下，不
得以本會之名義組織任何活動。

第三章

違規

第七條

違規處理

當發現會員有作出違規行為之事實，

理事會得因應違規情況作出下列處罰：

1. 輕微違規——發出警告信；

2. 一般違規——停止參與會員活動
一段時間；

3. 嚴重違規——開除會籍。

具有下列四種情況之一者，視為嚴重

違規：

1. 被法庭判決違反刑事法律；

2. 嚴重違反本會章程；

3. 多次違反會員大會或理事會之決
議或公約/守則；

4. 不履行繳交會費義務超過兩年；

5. 違反魔術界之協議，不適當地公
開魔術之秘密。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討論及

決議本會之發展方針和政策；

2. 具有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工作
報告及財政報告、選舉或罷免理事會及

監事會之成員的權力；

3.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
會長召集並出任會員大會主席；出席會

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多於全體會員人數

之二分之一，達法定人數後始得召開；

若第一次召開無法達到要求之法定人

數，得於一小時後再次召集，而第二次

召集後無論是否達到法定人數，可召開

會議；

4. 會員大會可由理事會建議、或由
應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之下

得特別召開；

5. 會員大會主席、理事會或由出席
會員大會人數十分之一的會員聯名，均

可在會員大會上提出議案；在會員大會

上所提議案需由超過出席會員大會之絕

對多數會員投票贊成下，議案方能通過

生效；

6. 修改會章、罷免當屆理事會或監
事會之成員、推翻以往會員大會之決

議，均須以出席會員大會之四分之三會

員通過；

7. 會長、副會長通過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8. 會長或由會長授權之正副理事長
或副會長的任一人可為本會的對外代

表。

第九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處理日常會務；

2. 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理事所組成
（理事會成員必須為單數），通過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

3. 理事會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在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執行會員大

會的決議，並可根據大會制定的方針，以

及理事會的決議，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4.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部部長一名，

經理事會員互選產生；

5. 根據會務發展需要，經理事會決
議理事會可設立不同職能部門，各部門

負責人經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6. 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7. 理事會每個月應開會一次，由正
副理事長召集之，須有過半數理事出席

方為有效；若有關理事因故未能出席

者，可通過書面授權方式由其他理事代

為行使其職能；在理事會的提案，須獲

出席會議理事絕對多數投票贊成，方能

通過；

8. 除理事長，或由理事長授權外，
任何會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表意

見；

9. 經理事會通過，本會可聘請對本
會有傑出貢獻者或本澳知名人士，擔任

本會名譽顧問或顧問。

第十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直接
向會員大會負責；

2. 負責監察理事會會務工作及其財
務運用，並需向會員大會提交監察報

告；

3.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成員所組成
（總成員必須為單數），通過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一名及

監事多名，經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4. 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5. 監事會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
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權利及義務；

6. 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或
適當之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務；

7. 監事會成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對外
發表意見。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1. 魔術會的入會費（首年年費）
（暫定澳門幣貳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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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員的年費（暫定每年澳門幣貳
佰元，以全年貳佰元一次性繳交）；

3. 本會舉辦之活動，如有需要時，
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可向本會會員、社

會人士、政府及團體機構等籌集之；

4. 本會可接受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
獻；

5. 未得理事會批准及同意，任何人
不得以魔術會的名義向別人要求捐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會章

1. 以下為本會之會徽（圖1）和會印
（圖2），能對外分別用作代表本會之宣
傳或文件簽發之用。

圖1    

  

圖2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8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澳門風水掌相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21/2010。

中國澳門風水掌相學會章程 

第一條——宗旨：

1、本會定名為“中國澳門風水掌相
學會”，英文名為“China Macau Feng 
Shui Palmistry Association”。

2、本會以從事中華風水掌相的研
究，並在澳門弘揚中國古代堪輿文化及

掌相知識，讓澳門居民更多地瞭解中華

民族深厚的獨特的文化歷史，並加強與

內地相關部門的交流，提高本會認知水

準和技術。

3、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大三巴街11號
華發大廈1樓D座。

第二條——會員資格、權利與義

務：

1、凡本澳對風水掌相有興趣進行
研究的業餘和專業人士，願意遵守會章

者，均可申請入會，申請人須繳交近照

二張，會員二人介紹，經理事會通過，

方為本會會員；

2、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批評及建議；

三、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3、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決議；

二、繳納年會費；

三、維護本會的聲譽和利益。

4、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對本會有破
壞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

員資格。

第三條——組織機構：

1、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會章；

二、選舉理監事；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乙、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2、理事會

甲、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

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乙、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成

員組成，其中包括理事長、副理事長、

秘書，理事會任期為兩年；

丙、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會

長、名譽會長；

丁、理事長領導理事會處理日常會

務工作。

3、監事會

甲、監事會監察理事會的工作，並

向會員大會報告；

乙、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的三名

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及兩名監

事；

丙、監事會的任期為兩年。

第四條——會議：

1、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年
召開一次，由理事長召集。若需修改章

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

方可通過。

2、每半年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
討會。

第五條——經費：

本會收入來自會費或透過募捐，會

員每年交會費一百元，永遠會員一次過

交一千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菲律賓人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22/2010。

澳門菲律賓人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菲律賓人協會”，英文名稱為“Filipinos 
in Macau Association”。



373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3 期 —— 2010 年 3 月 31 日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關前

正街62號2 - 3樓，在需要時可於任何時
候遷往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三條——本會屬非牟利組織，本

會之存續期並無限期。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本會宗旨為︰

（1）促進本會會員之間的合作和聯
繫、增進、維護會員權益；

（2）幫助本會會員適應澳門的生活
方式；

（3）拓展本會會員生活領域；

（4）關懷本會會員家庭生活；

（5）積極關懷弱勢社群；

（6）積極參與社會及公益活動。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凡具菲律賓國籍或其他

國籍，來自菲律賓或在本澳居住的人

士，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填表申請入

會，需有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及經理事

會批准後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六條——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和

娛樂。

第七條——會員需遵守會章和決

議，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可參加本會

各項會務及活動。

第八條——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

月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會，並清繳賒欠

本會之所有款項。

第九條——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的條款、積欠會費和參與損害本會聲譽

或利益的會員，將由理事會作出決議，以

嚴重警告或開除會籍等作為處分。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上述組織架構成員之任期為三年，

但可以連任。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除行使法律和章程規範的職權外，

還負責︰修改章程，按會員大會主席團

的等額提名，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監事會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翌年度的活

動計劃和預算，以及決定會務方針。

（2）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平
常會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

少於三分之一會員以正常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3）召集書需以傳真、電郵或掛號
信的形式，提前至少八天送達至各會員

的住所或透過由會員簽收的方式代替，

該召集書內容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

時間、地點和議程。

（4）本會召開會員大會時，出席會
議人數須為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或

以上，若無法達到二分之一，則半小時

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視為有效。

（5）會員大會的主席團由若干名成
員組成，其總數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理事會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成員

人數由若干名成員組成，其總數必須為

單數。

第十三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

行機構，其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主持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3）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4）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管理報
告；

（5）批准入會及退會申請，對違例
會員進行處分。

第十四條――監事會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成員人數

由若干名成員組成，其總數必須為單

數。

第十五條——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

察機構，其職權是對理事會的行政和財

政進行監察、檢查賬目和報告，且每年

得至少舉行一次會議。

第十六條——本會得按實際需要經

由會員大會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名譽顧

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以配合本會

會務發展需要。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經費來源

（1）會員入會費、會費及活動報名
費；

（2）會員及熱心人士之捐贈；

（3）接受政府及其他機構資助。

第十八條――經費支出

（1）本會日常開支及活動一切開支
（須由會長或理事長簽署）。

（1）理事會須以本會名義，在銀行
開設戶口，戶口之使用必須由會長和理

事長簽署方為有效。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第二十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

會員大會。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世界文化多樣性保護發展組織

葡文名稱為“Organização para Protec-
ção e Desenvolvimento da Diversificação 

da Cultura Mundial”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
號為3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世界文化多樣性保護發展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世界文化多樣性保護發

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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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名稱：“O r g a n i z a ç ã o p a r a 
P r o t e c ç ã o e D e s e n v o l v i m e n t o d a                   
Diversificação da Cultura Mundial”。

第二條

性質

組織為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國際組

織。

第三條

宗旨

1. 促進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民族文
化受到同等尊重與保護；保護世界文化多

樣性，促進人類文化和諧與文明進步；

2. 促進跨國別、跨民族、跨區域、
跨界別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資源流動；

3.  推動以人為本的文化全面發展；

4. 推動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在
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挖掘各國、各民

族、各地區傳統文化的精髓，推動未來

世界的文明建設，推動人與人、人與自

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全面發展的新

文化。

第四條

法律管轄

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澳門當

地法律法規。

第五條

會址

註冊地址為中國澳門宋玉生廣場258
號建興龍廣場21樓T座。

第二章

工作範圍

第六條

工作範圍

1. 為各國政府、財經工商界、文化
藝術界提供一個共商文化與社會、環

境、經濟等關係的高層對話平臺，討論

世界文化發展；

2. 提出地區性或全球性的倡議，推
動聯合國、各國政府、各國財經工商界

對世界文化保護與發展的實質性支持；

3. 發展國際志願者文化組織，對各
國、各民族弱勢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

4. 跟蹤可能影響文化和社會發展的
各種問題；向聯合國、各國政府、各國

文化公益組織發佈相關研究與預警；

5. 建立與各國文化公益組織協作的
全球性工作網路，增進個文化公益組織

間的交流與協作；

6. 獨立或合作召開世界文化多樣性
博覽會，展示世界文化成果，資訊交

流、經濟評估、教育培訓、電子商務等

各類活動；

7. 為會員與會員之間、會員與非會
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提供服務；

8. 組織東道地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文
化展會、年會、交易會、博覽會、論

壇；

9. 建立文化藝術保護專項基金，為
專項文化藝術的保護提供資金支援；

10. 組織文化藝術界參加其他國際性
組織及活動。

第三章

會員

第七條

會員類別

1.  組織設正式會員和普通會員。

2. 創始會員、榮譽會員、聯合發起
會員和白金會員為正式會員。

創始會員：創始階段的5名發起人為
創始會員。（在創始階段，創始會員中4
人兼任理事，1人兼任監事。）

榮譽會員：對組織的成立階段有重

要支持作用或有重要貢獻的個人、企業

和組織成為榮譽會員。

白金會員：在組織成立後為組織提

供發展資源的為白金會員。

聯合發起會員：召開首屆年會時，

代表其他發起國或地區參加組織與創歷

年會的知名人士和非營利機構成為聯合

發起會員。

3. 以出席、觀摩、展覽、交流活動
為目的、不參與組織管理的，提出申請

並被批准的個人、企業和組織為普通會

員。

第八條

會員條件

1. 有加入組織的意願；

2. 同意遵守組織章程；

3. 在所從事的領域內具有一定的影響；

4. 願意履行組織會員義務。

第九條

加入

申請人按照組織規定的程式，提交

書面申請，由組織有關機構審核批准。

第十條

會員權利

1. 正式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發言權、表決權以及理事會

理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對組織年會及各項活動議題

的建議權；

（三）參加組織的各項活動；

（四）與各界優先進行直接交流；

（五）獲得組織提供的資訊，並經

授權，使用組織網站的資訊資料庫；

（六）通過組織建立的全球網路尋

求交流與協作的機會；

（七）委託組織就其所關心的問題

舉辦專題研討會；

（八）獲得組織就其從事的文化保

護與發展給予支持；

（九）委託組織推薦或代為培訓人

才；

（十）優先享有組織舉辦各類活動

的承辦權；

（十一）得到審計事務所提交的組

織年度審計報告；

（十二）享有社會給予組織的各種

優惠待遇。

2. 普通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與組織活動；

（二）獲得組織提供的資訊；

（三）通過組織建立的全球網路尋

求交流與協作的機會；

（四）委託組織推薦或代為培訓人

才；

（五）享有社會給予組織的部分優

惠待遇。

第十一條

會員義務

會員義務包括：

1. 遵守並執行組織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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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遵守組織章程及有關規定；

3. 保護組織合法利益；

4. 依據組織有關規定交納會員費；

5. 向組織提供真實可靠的資料與資
訊；

6. 組織理事會規定的其他相關義務。

第十二條

會員退會

1. 會員有權利退會；

2. 會員決定退出時，應提前2個月書
面通知組織理事會。一旦接到理事會秘

書處的書面確認，其會員資格即被視為

終止。

第十三條

會員資格終止

任何會員有違法行為、違反本章程

的行為或與組織失去聯繫兩年以上，秘

書處報經理事會同意有權終止其會員資

格，但應事前通知該會員，該會員有權

要求舉行聽證會。

第四章

組織機構與官員任免

第十四條

組織機構

組織的主要組織機構如下：

1. 組織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秘書處；

4. 監事會。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世界文保大會”的
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

舉行一次會議。有關會議事宜由大會主

席提前一個月通知所有會員。

2. 因不可抗力未能將召開會議的通
知送達某一或某些會員的，或某一或某

些會員因故未能參加會員大會，不影響

會員大會的進程。

3.  會員大會的權力：

1）選舉大會主席、副主席；理事會
理事長、理事；監事會監事長、監事；

2）通過由理事長提交並經理事會審
議的年度工作報告；

3）審議通過大會章程或章程修改議
案；

4）討論會議議程中規定的其他事項；

5）討論由正式會員提出的其他書面
動議，該動議應由至少四分之一正式會

員簽署，並在會前兩個星期提交組織秘

書長；

6）審查及批准年度賬目；

7）會員大會由大會主席主持召開；
如果大會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應指定副

主席代替其行使職責。大會投票出現均

票時，大會主席享有最終決定權。

4.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會員大會通
過的決議由參加大會的全體正式會員簡

單多數通過。

5. 主席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可連
選連任，任期三年。首屆大會主席由創

始會員中產生。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法定人數及投票

出席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為全體正

式會員人數的三分之一。所有正式會員

在會員大會或會員大會特別會議上均有

投票權。 

第十七條

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有權

根據四分之一以上正式會員的提議，召

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討論有關緊急事

項。 

第十八條

理事會的設立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的最高執行機

構，對會員大會負責。

理事會理事由正式會員在會員大會

上以簡單多數通過方式產生。

第十九條

理事會組成

理事會由九名理事組成，每位任期

三年，可連選連任。其中：

四名理事從創始會員中產生；兩名

理事從榮譽會員中產生；兩名理事從聯

合發起會員中產生；一名理事從白金會

員中產生。 

第二十條

理事長與副理事長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理事長、副理事長由出席理事會會

議的三分之二以上理事選舉通過產生。

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候選人的產生，

可參照地理區域均衡的原則。理事長及

副理事長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的職責

1.審議由年度工作報告和年度預算；

2.任命秘書長；

3.審議秘書長提交的章程或章程修改
議案；

4.制定批准大會重大的規章制度；

5.決定會員大會的召開，並審議通過
會員大會議程；

6.向會員大會報告理事會的工作情
況。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決議的產生

理事會決議由出席理事會會議的全體

理事簡單多數通過生效，但會議在有過半

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在出現均票

情況下，理事長享有最終決定權。 

理事會也可採用非會議形式對組織

重大問題或緊急事項做出決議。 

第二十三條

秘書處為組織常設執行機構

秘書處的職責如下：

1.負責組織的日常業務和運行管理；

2.負責包括會員大會和理事會會議在
內的所有會議的協調和組織；

3.負責執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做出的
決議；

4.負責組織的對外新聞發佈；

5.負責起草或修改組織的規章制度；

6.為會員和其他合作方提供服務；

7.負責理事會委託的其他事務。

第二十四條

秘書長

秘書長為組織常設執行機構的最高

行政主管，任期為三年，期滿可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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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監事會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設監事長

一名，監事4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1. 檢查組織對法律、章程、會員大
會、理事會決議的遵守情況；

2. 審核理事會、秘書處的財政狀況；

3. 對理事會的活動報告及年度帳目
及其他事項發表意見；

4. 監察其他事項。

第五章

資產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六條

經費來源

1.會員費；

2.參會費；

3.捐款；

4.政府資助；

5.在工作範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
入；

6.資金的利息；

7.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七條

經費的使用

組織所有的經費應用於實現組織宗

旨，且在本章程及其相關細則規定的範

圍內使用。

第二十八條

財務管理

遵守國際公認的會計準則及東道國

財務法規，確保所有會計資料合法、真

實和完整。每年由具有認證資格的會計

師事務所對組織的帳目進行審計。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

第二十九條

章程修改程式

1. 章程修改案應由秘書處提交理事
會審議，並由會員大會批准。

2 . 章程修改在會員大會通過後生
效。

第三十條

章程細則

本章程未盡事宜在相關細則中加以

規定；該細則經理事會批准後生效。本

章程的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Fevereiro de dois mil e dez.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50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文化傳播協會

中文簡稱為“澳傳”

英文名稱為“Macau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CC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4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文化傳播協會

Macau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CCA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節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文化傳播協會”，

“Macau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so-
ciation”，中文簡稱為“澳傳”，英文簡
稱為“MCCA”，根據澳門法例註冊為
非牟利組織，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節

會址

本會會址為：澳門東北大馬路170號
東華新村第13座2樓E室。可根據需要搬
遷會址或另設辦事處。

第三節

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組織，其宗旨為：

一、提升澳門博企從業員各領域水

平，包括語言能力、賭桌技術、國際視

野、財務知識等等。

二、推廣中國及澳門歷史文化。

三、凝聚澳門社會團結。

四、推動澳門創意文化產業發展。

第四節

會務年度

本會會務年度由每年週年會員大會

結束後開始，至次年週年會員大會結束

止。

第二章

會員資格及權利

第一節

會員資格

經幹事會批准，登記後可成為會

員。

第二節

會籍及會費

會費，會員每年澳門幣十元正；幹

事會可按情況豁免及調整會費。

幹事會可根據會員操守而革除會員

會籍。

第三節

權利及義務

會員均享有提名、選舉及被選為幹

事之權利。並可優先參與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和得悉會務的最新發展。

會員均須履行會章列舉之一切義

務。包括維護本會宗旨，依時繳納會

費，並遵從會員大會之各項議決。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一節

架構

設會長、副會長、秘書及聯絡人各

一名，任期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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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力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可議決本會的所有事務。

第三節

週年會員大會

一、週年會員大會定於每年1月舉
行。在特殊情況下，可由應屆幹事會另

定月份舉行。

二、會議須由主席或副主席主持。

三、權限

1. 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2. 選舉理事會之成員；

3. 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
告；

4. 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決
議；

5.  通過翌年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四、應屆幹事會應於會員大會召開

前至少一個月，以書面形式（或於本會

網頁）公佈開會日期、時間和地點。

第四章

理事會

一、會長兼任理事長。理事會由三

人組成，設理事長1名，副理事長2名，
每屆任期3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工作機構，以執

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工

作機構領導由理事長提名，獲理事會通

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以任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

工作（會務）報告。

第五章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人組成，經上一屆

理、監事會提名，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為3年，可連任；

二、監事會設有一位監事長、一位

副監事長、一位秘書，各成員由監事會

互選產生；

三、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四、監事會由監事長召集；

五、其職權為︰列席理事會會議，

審閱理事會會議記錄；審核財政收支；

就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向會

員大會提交意見；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接受會員投訴，並作出處理。

第六章

發起人

一、本會發起人為李藝聰。

二、發起人之會員資格不得被廢

止，即使會員大會、理監事會之絕對多

數廢止決議亦然。

第七章

經費來源

一、會費，會員每年會費為澳門元

十元（MOP10.00）。

二、政府機關和各界人士、實體的

捐助。

第八章

活動

本會主要從事以下活動：

一、開展符合宗旨要求的各項活

動、出版刊物。

二、舉辦或參加符合宗旨要求的研

討會、講座、參觀訪問等活動。

三、接受個人、社團、政府部門的委

託，承擔、組織與宗旨相符的研究任務

和各項交流活動。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1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身心靈健康互助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4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身心靈健康互助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身心靈健康

互助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以

推廣身心靈健康訊息、環保、公益服

務，共建有愛和諧的社會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設在澳門水坑尾街

131號銀輝大廈16樓E座。（經理事會通
過可遷移會址到澳門其他的地方）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工作之人

士，皆可申請入會。經填寫入會表格，

理事會確認即可。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及享有

本會一切福利。

第六條——凡會員不遵守會章，影

響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得取

消其會員資格，所繳交任何費用概不發

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推

選理監事會成員及修訂本會章程。

第八條——本會設理、監事會。

第九條——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

成，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制訂會員

入會會費及年費，管理日常會務及提交

工作報告。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乙名、

副理事長乙名、財政乙名；負責組織理

事會及領導本會工作，理事會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理事會最少壹個月召

開一次例會，制定遠近期計劃及推行。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三位成員組

成，包括壹名主席和兩名委員，負責監

督行政決策，會務運作，審核財務狀

況；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監事會其中一員，必

須為前理事會成員，負責協助新一屆理

監事處理會務。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應屆理事長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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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各項經費，由會

員年費、會員或非會員之捐獻，政府或

其他機構資助，全部收支帳目由理監事

會審核，每年向會員公佈，創會經費由

理事長墊支。

第十六條——理事會須以本會名

義，在銀行開設戶口，戶口之使用須由

當屆理事長及財政簽署及加蓋本會印鑑

才為有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理

事會。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由會員大會會議議決修改章程。

第十九條——本會印鑑。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視角學會

中文簡稱為“新視角”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Nova 
Visã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Macao 
New Vision”

英文簡稱為“MNV”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4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新視角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新視

角學會”，中文簡稱為“新視角”（以

下簡稱本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Nova Visã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Association of Macao New Vision”，
英文簡稱為“MNV”。

第二條——本會是一非政治性、非

牟利的民間組織。

本會宗旨以凝聚關心社會之人士，

以獨立、客觀、理性的態度開展各種

研究與交流活動，在全球化與網絡時

代，努力以新視角關注新事物、觀察新

情況、討論新問題、發掘新方法、探索

新趨勢，以共建和諧與可持續發展之社

會。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

烏街96號亨利大廈地下A。經理事會決
議後，得隨時更改會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章程的任何

人士，經理事會核准後，均可成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入會申請和會籍

註銷，均屬本會理事會的權力。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會員有下列權利：

1. 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組織之各項研究及活動；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按時繳納會費；

3. 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三、如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會

員義務者，理事會得根據內部規章對其

進行暫停會員權利的紀律處分，情況嚴

重者，理事會得註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連選得連任。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提前或

延期召開。會員大會之召開日期最少提

前十天通知。

二、召開會員大會時，由會長主

持，大會秘書由理事會推派代表擔任。

會議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生效。

三、會員大會的職權是聽取和審查

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監事會報

告；決定會務方針；選舉或罷免會長、

副會長及理監事；修改章程和其他重大

事項。

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

管理法人，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義

務。

二、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

數。設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

人。理事長、副理事長由理事會成員選

舉產生。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得連選

連任。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理事會可邀請有關人士擔任本會

的顧問或特邀研究員，以推動本會會務的

發展，及協助本會的各項研究工作。

四、理事會可決定設立多個學術獨

立的研究部門，在理事會領導下開展工

作。

第十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督理事會的各項運作，以履行會員大

會的各項決議、查核理事會的賬目，以

及審閱理事會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

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並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

數。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人；監事

長由監事會成員選舉產生。監事會成員

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

本會資產所衍生的收益、推行會務所得

收入、團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政府資

助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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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本會得設內部規章對

本章程未完善之事宜加以補充及具體

化，但不能與本章程有抵觸。內部規章

內容包括訂定產生下屬委員會或機構的

具體辦法、行政和財務的管理及運作細

則、會員紀律程序等等，有關條文由理

事會制定及通過。

第十三條——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閉幕期間，本章程之解

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4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三育中學家教會（英文部）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
第1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三育中學家教會（英文部）

1.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

中文名稱為澳門三育中學家教會

（英文部），中文簡稱：“三育家教會

英文部”；

英文名稱為Macao Sam Yuk Middle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English 
section)，英文簡稱 “MSYPTAES”。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學院路澳

門三育中學內。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以增進家長

團結互助、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協

助學校開展教育活動；對學校的教育環

境、教育規劃、教育管理、教育組織提

出意見及建議；維護家長、學生及學校

的合理權益。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2. 會員

第五條——所有就讀或曾就讀於澳

門三育中學的學生家長及監護人，願意

遵守會章， 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有發言權及
表決權；

b.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c. 參加家長會活動，享受會員權利及
權益。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a. 會員須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

b. 積極參與本會之會員大會及各項
活動；

c. 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第八條——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

會聲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

重者得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

終止該會員會籍。

3.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a.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有權
制訂及修改會章、選舉和任免理事會、

訂定會費；

b.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提前八
天以書面召集；

c. 在特殊情況下及指明事由，經五分
之一以上的會員要求可以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d. 會員大會須在超過一半以上會員
出席方為有效，如遇流會，於半小時後

重新召開，無論多少會員出席均為有

效。

第十條——理事會

a. 理事會為最高執行機構；

b. 理事會由5—15名單數成員組成，
包括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秘書

一人、司庫一人及多名理事等；

c. 理事會有權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
員大會的所有決議、管理會務及發表工

作報告；

d. 理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由理
事長或副理事長召集，若有必要時，可

提前三天通知召開；

e. 理事會的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
任；

f. 正、副理事長可代表家長會出席學
校舉行的教學會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

a.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和審查理事會的工作，並有權要求召

開會員大會；

b. 監事會由3—7名單數成員組成，
包括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監

事；

c.  監事會任期為2年，連選得連任。

4. 其他

第十二條——本會的收入來自贊助。

第十三條——家長會的所有支出費

用，須由兩位或以上的理事會成員（司

庫、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證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本會可聘請本校校長

或教師擔任顧問。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
第13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章程 

第一章  

會名、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專才發展學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
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e Profissio-
nais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DPM。
英文名稱為“Macao Professional De-
velopment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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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會址擬設於澳門巴黎街

81號大豐廣場第二座地下T座。經理事會
決議，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積極配合澳門發展

之策略，並提升本地人才的專業素質，以

回應本澳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年滿十八歲本澳居民

之申請者，經理事會審批，可成為本會

正式個人會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參加本會所舉辦的活動及課程。

2. 享有本會所提供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須遵守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本會決議。

2. 按時繳交會費。

3. 為本會的發展和聲譽作出貢獻。

第七條——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定及損害本會聲譽之會員將被提出紀律

處分。紀律處分由理事會提出及議決，

紀律處分依嚴重程度分為：書面警告、

中止會員權利、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九條——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是

會員大會，負責決定會務發展的總體方

針；會員大會設會長、副會長、秘書

長，任期每屆三年，連選可連任。會員

大會之職權為：

1.審核、通過本會的章程；

2.選舉、任免會員大會成員及理、監
事成員；

3.討論、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所提
交之每年財政預算，工作報告和帳目結

算。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

全體會員平常會議一次，由會員大會會

長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召集會員大會

必須提前十四天以書面方式通知全體會

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

議之議程。本會在召開會員大會時，出

席會議人數須為理、監事會成員的三分

之二或以上且總出席人數多於全體會員

半數；若無法達到三分之二理、監事會

成員及半數會員，則半小時後不論出席

人數多少，可召開會議。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

執行機關，由不少於9位成員或以上組
成（成員的數目必須為單數），設理事

長、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長、財務

長、理事若干人，理事會成員任期每屆

三年，連選可連任，惟理事長最多可連

任兩屆。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

由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處理日常

會務，負責組織每年之年會和籌劃各種

活動，並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每季

最少召開會議一次，由理事長召集，出

席會議人數須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二分

之一或以上；若無法達到二分之一，則

半小時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可召開會

議。決議由出席者以簡單多數票作出，

法律或本會章特別規定除外。倘贊成票

與反對票相等，理事長有權投決定性一

票。

第十三條——理事會可按會務工作

需要，經監事會同意，設專責機構，處

理特定的活動項目，專責機構須向理事

會負責。

第十四條——理事會可聘請本澳及

外地素孚眾望，對本會有積極貢獻之人

士為本會的名譽會長，名譽顧問，指導

本會會務工作。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不少於3位
或以上成員組成（成員的數目必須為單

數），設監事長、監事及秘書。負責

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審核

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及稽核其財政收支，

並對會員大會負責。監事會成員任期每

屆三年，連選可連任，惟監事長最多可

連任兩屆。監事會每季最少召開會議一

次，由監事長召集，出席會議人數須為

全體成員人數的二分之一或以上；若無

法達到二分之一，則半小時後不論出席

人數多少，可召開會議。決議由出席者

以簡單多數票作出，法律或本會章特別

規定除外。倘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監

事長有權投決定性一票。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六條——本會的有關經費主要

來自會員繳交之會費，具體的會費由理

事會決議。

第十七條——本會得接受社會各機

構、各界熱心人士的捐贈及贊助。

第五章

章程修改和解釋

第十八條——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

大會。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生效，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理、監事會聯會修

訂，提請會員大會議決。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

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所訂立

之合同，周錦輝（Chow Kam Fai David）
及胡錦漢（Wu Kam Hon），設立一個名
為澳門古生物化石保護協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para a Preservação de Fósseis 
Animais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Animal Fossil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的
非營利性協會，並受下列章程約束：

第一章

性質、宗旨

第一條

（性質）

本會定名為：澳門古生物化石保護

協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para a Pre-
servação de Fósseis Animais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u Animal Fossil Preserva-
tion Association，於澳門政府立案，為非
牟利組織，具有行政及財務自治權，以

下簡稱“協會”。

第二條

（會址）

協會住所設在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

路555號澳門置地廣場21樓，經會員大會
決議後，得轉移至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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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宗旨）

協會之宗旨為：

a）促進及推廣古生物化石的保護，
推進古生物學科學普及，推動澳門科普

文化；

b）開展有關古生物化石之科普教育
活動，推廣相關之法律法規，喚起全民

保護國家和區域古生物資源的意識，及

c）進行有關化石的保存、保護和展
覽活動。

第四條

（存續期）

協會之設立是無確定期間。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

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可透過書面要

求，根據本章程之規定被接納成為協會

會員。

第六條

（會員之權力及義務）

一、會員權利包括：

a）參與協會的一切事務；

b）選舉及被選以擔任章程內的職務；

c）在任何時候查閱協會之全部帳目；

d）草擬有關本章程所規範之項目建
議。

二、會員義務包括：

a）遵守本章程及內部規章之條文及
協會機關之決定；

b）負責協會之利益及聲譽；

c）準時提交會費及需支付之負擔；

d）具責任地執行被選舉及委任之職
務或職級。

第七條

（取得及喪失會員資格）

一、根據本章程，會員資格由會員

大會給予。

二、會員因以下原因喪失會員資

格：

a）放棄；

b）會員大會根據本章程的規定決議
廢除對嚴重或重複違反法律、章程或規

章所定之義務之會員資格。

第三章

財產及財政制度

第八條

（財產）

協會之財產由履行其職責時所收到

或取得之所有資產、權利及義務構成。

第九條

（資源）

協會之資源可來自以下方面：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撥款；

二、本地或外地之公、私法人或自

然人之捐贈、撥款或贈與；

三、協會以有償、無償方式或其它

方式取得之一切資產。

第四章

組織機構及職權

第十條

（組織機構）

協會設有下列組織機構：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組成）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享有協會所有

權利的會員組成。

二、每一名會員擁有一個投票權。

第十二條

（權限）

會員大會的權限包括：

a）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b）對理事會任期內工作報告作決議；

c）對年度報告、帳目、資產負債表
以及每一項活動的計劃和預算作決議；

d）通過並解釋規章，會員大會所定
的規章優先於理事會通過的規章；

e）根據有關規章，頒發或撤銷榮譽
獎勵或特別嘉許；

f）對針對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決定提
出的上訴作決定；

g）根據章程或法律，對任何提交予
會員大會的事務作決議，包括訂定和調

整會員入會費和會費的金額，修改章程

或解散協會；

h）對任何非為協會其他機關保留權
限的事務作決議。

第十三條

（主席團）

一、會員大會由主席團領導，主席

團由至少三名成員組成，其中一名主

席、一名副主席以及一名專職秘書，主

席團成員可以增加，但不得超過七名，

增加的職位為一名專職秘書和三名候補

秘書。

二、當主席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

時，由副主席替任。

三、當主席和副主席同時出缺或因

故不能視事時，由監事會主席代為主持

會員大會；當監事會主席亦出缺時，由

與會會員中選出的人士代為主持。當秘

書出缺不在時，主席將邀請其中一名與

會人士，替任秘書職務。

第十四條

（主席團主席）

主席團主席的權限主要包括：

a）召集會議，領導會員大會的運作；

b）指定會員擔任協會機關之職務，
期限為30日；

c）批准並簽署主席團的文書。

第十五條

（會議）

一、會員大會的平常會議：

a）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舉行，
在會議上投票表決該年的平常預算和工

作計劃，以及理事會上一年度的工作報

告，資產負債表以及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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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三年舉行一次會員大會選舉，
於通過協會機關上一任期的年度報告、

資產負債表、帳目後舉行。

二、會員大會的特別會議的舉行：

a）經會員大會主席建議；

b）應理事會或監事會要求；

c）由享有協會所有權利之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會員申請。

第十六條

（召集）

一、會員大會的會議召集書，以官

方語言書寫，以約定信函、掛號信、傳

眞、電郵或任何其他書面形式，至少提

前8天，發給所有正式會員；若是緊急召
集，提前5天發出召集書即可。

二、召集書內載有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會議議程，並指出在會址可

以查閱的參考文件（倘有）。

第十七條

（運作）

一、會員大會第一次召集，當多數

正式會員出席時即可運作；第二次召集

時，無論多少人出席，指定時間一小時

後即可運作。

二、在會員大會會議上只可討論和

投票表決議程內所載之項目，其他項目

將予以撤銷。

三、當認為必要，或經請求，在議

程前或議程後，主席團主席可給予時

間，用以交換與協會利益相關的意見。

四、當會員大會進行選舉時，在投

票表決前，會員大會主席應給予每一競

選名單代表時間，介紹競選方案。

第十八條

（多數）

一、會員大會的決議由與會正式會

員或代表的絕對多數票通過。

二、倘若決議是關於修改章程、合

併、或領導層的解任，要求在場票數的

3/4的特定多數通過；如果決議是關於解
散協會，要求所有正式會員票數的3/4通
過方可。

三、當非以秘密投票方式進行表

決，主席團主席有決定性一票。

第十九條

（投票）

一、與會會員或其代表以秘密方式

投票。

二、經與會任何正式會員提議，簡

單多數同意，可以記名、起立坐下或舉

手方式進行投票。

三、與任何會員個人事務有關的表

決，須以秘密投票方式進行，當事人不

享有投票權。

四、當對涉及會員本人或會員的配

偶、有事實婚姻關係者、尊親屬或卑親

屬與協會之間衝突的事宜進行表決，該

名會員不得親自或透過代表，或代表其

他會員行使投票權。

第二十條

（理事會之組成）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由單數成員組成，數目為三至九

人；

二、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二名，負責領導理事會的日常工作；

四、理事會以多數票作出決議。

第二十一條

（權限）

理事會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尤

其有權限：

a）管理協會，在法庭內外代表協會；

b）接收符合章桯和規章要求的申請人
成為會員，對會員的退會申請作決定；

c）向會員大會提交任期內工作計劃
予以審議；

d）向會員大會提交每一項活動的平
常預算及工作計劃，包括補充預算，以

供批准；提交年度報告、資產負債表及

帳目；

e）向會員大會建議頒授榮譽獎勵；

f）管理協會的基金，對建立貸款和
提供擔保之事宜作決議；

g）起草協會的規章；

h）執行和遵守法律和章程的規定、
會員大會的決議以及其本身的決議；

i）向會員大會主席團建議成立常設
或臨時性質的工作小組及專門委員會；

j）行使所有為履行協會的宗旨、且
非其他機關權限的適當管理行為；

k）接受和辭退人員；

l）確保得到收入和存款；

m）支付有關獲許可之開支；

n）行使法律或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
職權。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

一、協會的監察機關為監事會。

二、監事會由一名主席和兩名成員組

成。

第二十三條

（權限）

監事會之權限包括：

a）監察協會帳目；

b）對理事會年度帳目報告發表意見；

c）於發現協會管理的不正當情況
時，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第二十四條

（任期）

一、協會年度與曆年一致。

二、無論選舉和就任的日期為何

時，任何機關職務據位人之任期為三

年，至最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

三、據位人繼續保有其職位，直至

新當選的人士接替。

第五章

最後條款

第二十五條

（解釋）

對章程理解有疑問時，以理事會的

決議解決，如有關決議是在會員大會會

議後作出時，必須在下一次會員大會會

議進行追認。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澳門私

人公證署

私人公證員 高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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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Contrato celebrado no dia 23 de Mar-
ço de 2010, Chow Kam Fai David（周錦輝）
e Wu Kam Hon（胡錦漢）, constituíram 
um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
nada Associação para a Preservação de Fós-
seis Animais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古生
物化石保護協會 e em inglês Macau Animal 
Fossil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 a qual se 
rege pelos seguintes Estatutos:

CAPÍTULO I

Natureza jurídica e fins

Artigo 1.º

(Natureza jurídica)

É i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nada Associação para a 
Preservação de Fósseis Animais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古生物化石保護協會” e 
em inglês «Macau Animal Fossil Preserva-
tion Association», com a autonomia admi-
nistrativa e financeira, adiante designada 
por «Associação».

Artigo 2.º

(Sede)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social na 
Avenida da Amizade, n.º 555, Edifício Ma-
cau Landmark, 21.º andar, em Macau, po-
dendo ser transferida para qualquer outro 
local,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3.º

(Fins)

A Associação tem como fins:

a) Promover e divulgar a paleontologia 
e a protecção de fósseis, para fomentar a  
popularização da paleontologia e promover 
esta ciência em Macau; 

b) Desenvolver actividades da educação 
científica relativas a fósseis e paleontologia, 
promover as leis e regulamentos relevantes 
e sensibilizar a comunidade para a protec-
ção dos recursos paleontológicos regionais 
e nacionais; e

c) Realizar actividades relativas à recolha 
e preservação e exibição de fósseis.

Artigo 4.º

(Duração)

A Associação é instituída por tempo in-
determinado.

CAPÍTULO II

Dos membros

Artigo 5.º

(Membros)

Podem ser membros da Associação as 
pessoas singulares e colectivas que, após 
expressa solicitação para o efeito, sejam 
admitidos como membros de harmonia com 
os presentes Estatutos.

Artigo 6.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membros)

1. São direitos dos membros:

a) Participar na vida da Associação;

b)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esta-
tutários;

c) Ter acesso a qualquer altura a toda a 
contabilidade da Associação;

d) Formular propostas para a realização 
de iniciativas que se integrem nos objecti-
vos estatutários.

2. São deveres dos membros:

a) Respeitar as disposições destes Estatu-
tos e, bem assim,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e as decisõ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a Associa-
ção;

b) Zelar pelos interesses e pelo bom-
-nome da Associação;

c) Satisfazer atempadamente as quotas e 
os encargos a que estejam obrigados;

d) Desempenhar com zelo os cargos ou 
funções para que sejam eleitos ou designa-
dos.

Artigo 7.º

(Aquisição e perda da qualidade
de membro)

1. A qualidade de membro adquire-se por 
admissão em Assembleia Geral, de harmo-
nia com os termos estatutários.

2. A qualidade de membro perde-se por: 

a) Renúncia;

b) Violação grave ou reiterada dos deve-
res legais, estatutários ou regulamentares, 
após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e 
harmonia com os termos destes Estatutos.

CAPÍTULO III

Património e Regime Financeiro

Artigo 8.º

(Património)

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é constituído 
pelos ben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que receba 
ou adquira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Artigo 9.º

(Recursos)

Os recursos da Associação provêm das 
seguintes áreas:

1. As dotações d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2. Os donativos, dotações ou doações 
atribuídos pelas pessoas colectivas públicas 
ou privadas, ou pessoas singulares, locais ou 
de fora da RAEM;

3. Os bens adquiridos, a título oneroso ou 
gratuito, ou por qualquer outro título pela 
associação. 

CAPÍTULO IV

Dos órgãos

Artigo 10.º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 Assembleia Geral;

b) A Direcção; e

c) O Conselho Fiscal.

Artigo 11.º

(Constitui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membros no pleno gozo dos direi-
tos sociais.  

2. Cada membro tem direito a um voto. 

Artigo 12.º

(Competência)

São competências da Assembleia Geral:  

a) Eleger a respectiva mesa,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b) Deliberar sobre o programa de acção 
da Direcção para o exercício do mandato;  

c)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anual, con-
tas, balanço, orçamento e plano de activida-
des de cada exercício;  



N.º 13 — 31-3-2010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3745

d) Aprovar e interpretar os regulamentos, 
cujas disposições prevalecem sobre as dos 
regulamentos aprovados pela Direcção;  

e) Atribuir e declarar nulas, nos termos 
do respectivo regulamento, distinções hono-
ríficas e outras menções especiais;  

f) Decidir dos recursos para ela interpos-
tos das decisõe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g) Deliberar sobre as questões que, nos 
termos estatutários ou legais, lhe sejam 
submetidas, designadamente, a fixação e 
alteração do montante da jóia e das quotas 
a pagar pelos associados, alterações dos es-
tatutos ou a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h) Deliberar sobre quaisquer assuntos 
que não sejam da competência reservada 
dos outr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Artigo 13.º

(Mesa)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dirigida por uma 
mesa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mínimo 
de três elementos, sendo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efectivo, po-
dendo esta ser integrada por mais membros 
até ao limite de sete, sendo os respectivos 
cargos adicionais de um secretário efectivo 
e três secretários suplentes.  

2. O presidente será substituído, nas suas 
faltas ou impedimentos, pelo vice-presidente.  

3. Verificando-se a falta ou impedimento 
simultâneos do presidente e do vice-presiden-
te, presidirá à Assembleia Geral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ou, não estando também 
este, o associado presente que for escolhido 
para o efeito. Se faltarem os secretários, o pre-
sidente convidará, de entre os presentes, quem 
deva desempenhar as funções de secretário.  

Artigo 14.º

(Presidente da Mesa)

Compete especialmente ao presidente:  

a) Convocar as reuniões e dirigir o fun-
cionamento da Assembleia Geral;  

b) Empossar os associados para os órgãos 
sociais, no prazo de 30 dias; e  

c) Despachar e assinar o expediente da 
mesa.  

Artigo 15.º

(Reuniões)

1. A Assembleia Geral reunirá ordinaria-
mente:  

a) Até 31 de Março de cada ano, para 
votação do orçamento ordinári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para esse ano, bem como o re-
latório anual da Direcção, balanço e contas 
do exercício anterior;  

a) De 3 em 3 anos, após a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balanço e contas referente 
ao último exercício do mandato dos órgãos 
sociais, para eleições.  

2. A Assembleia Geral reunirá extraordi-
nariamente:  

a) Por iniciativa do seu presidente;  

b) A solicitação da Direcção ou do Con-
selho Fiscal;  

c) A requerimento de 25% dos membros 
no pleno gozo dos seus direitos.  

Artigo 16.º

(Convocação)

1. As convocações das reuniões da As-
sembleia Geral serão feitas em língua oficial 
através da carta, protocolada ou registada, 
fax, correio electrónico ou qualquer outro 
meio escrito, dirigido a todos os associados 
efectivos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oito dias, prazo esse que poderá ser reduzi-
do a cinco dias em caso de urgência.  

2. Das convocatórias constarão o dia, 
a hora e o local da reunião, assim como a 
ordem de trabalhos e a indicação dos do-
cumentos que se encontram na Sede para 
consulta (se os houver).  

Artigo 17.º

(Funcionamento)

1. A Assembleia Geral funcionará em pri-
meira convocação quando estejam presen-
tes a maioria dos seus associados efectivos 
e, em segunda, com qualquer número, uma 
hora depois da designada para o início dos 
trabalhos.  

2. Sob pena de anulação, só podem ser 
discutidos e votados em Assembleia Geral 
os assuntos constantes da ordem de traba-
lhos.  

3. Quando o entender, ou a requerimento, 
pode o presidente da mesa, antes ou depois 
da ordem do dia, conceder um período de 
tempo, que fixará, para serem apresentadas 
comunicações de interesse para a Associa-
ção.  

4. No caso de Assembleia Geral eleitoral, 
o presidente da mesa concederá obriga-
toriamente ao representante de cada lista 
concorrente, antes da votação, um período 
de intervenção para apresentação do pro-
grama eleitoral da respectiva lista de candi-
datura.  

Artigo 18.º

(Maiorias)

1.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expressos dos associados efectivos, presen-
tes ou representados.  

2. Porém, se as deliberações respeitarem 
à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à fusão ou à des-
tituição dos dirigentes, exigir-se-á maioria 
qualificada, de três quartos dos referidos 
votos, ou três quartos dos votos de todos os 
associados efectivos, se a deliberação res-
peitar à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3. O presidente da mesa tem voto de qua-
lidade quando a votação não for por escru-
tínio secreto.  

Artigo 19.º

(Votação)

1. A votação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ou 
representados é feita por escrutínio secreto.  

2. Proceder-se-á, porém, a votação nomi-
nal ou por levantados e sentados ou mão no 
ar a requerimento de qualquer dos associa-
dos efectivos presentes, aceite por maioria 
simples.  

3. As votações que respeitem a questões 
pessoais de qualquer associado serão sem-
pre efectuadas por escrutínio secreto, não 
gozando o visado de direito de voto.  

4. O associado não pode votar, nem por si 
nem por meio de representante, nem repre-
sentar outro associado numa votação, nas 
matérias em que haja conflito de interesses 
entre a Associação e ele, seu cônjuge ou uni-
do de facto, ascendentes ou descendentes.  

Artigo 20.º

(Constituição da Direcção)

1. A Direcção é o órgão executivo desta 
Associação, é composto por um número ím-
par de membros, de três a nove. 

2. Os membros são eleitos na assembleia 
geral, com mandato de três anos e podem 
ser reconduzidos.

3. A Direcção dispõe de um Presidente, 
dois Vice-Presidentes, responsável por con-
duzir os trabalhos ordinários da direcção. 

4. A Direcção toma as suas deliberação 
por maioria de votos.

Artigo 21.º

(Competência)

Compete a direcção gerir os assuntos or-
dinários, designadamente: 

a) Gerir a Associação e representar a 
mesma em juízo ou fora d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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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dmitir os associados que preencham 
os requisitos estatutários e regulamentares 
e decidir sobre os pedidos de exoneração;  

c) Submeter à apreci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o programa de acção que elabore 
para o exercício do seu mandato;  

d) Submeter à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o orçamento ordinári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de cada exercício e eventuais 
orçamentos suplementares, bem como 
apresentar-lhe o relatório anual, o balanço 
e as contas;  

e) Propor à Assembleia Geral a atribui-
ção de distinções honoríficas;  

f) Administrar os fundos da Associação e 
deliberar sobre o contraimento de emprés-
timos e prestação de garantias;  

g) Elaborar os regulamentos da Associação;  

h) Executar e fazer cumprir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as deliberações da As-
sembleia Geral e as suas próprias;  

i) Propor à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a 
criação de grupos de trabalho e de comis-
sões especializadas, de natureza permanen-
te ou temporária;  

j) Praticar todos os actos de gestão ade-
quados aos fins da Associação e que não 
sejam da competência de outros órgãos;  

k) Admitir e despedir o pessoal;  

l) Providenciar pela cobrança das receitas 
e seu depósito;  

m) Regularizar as despesas devidamente 
contraídas e processadas; e  

n) Exercer outras funções atribuídas pela 
lei e pelo presente Estatuto.

Artigo 22.º

(Conselho Fiscal)

1. O Conselho Fiscal é o órgão fiscaliza-
dor da Associação. 

2.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um 
presidente e dois vogais.

Artigo 23.º

(Competência)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Fiscalizar as contas da Associação;  

b) Formular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de 
contas anual da Direcção;  

c) Requerer a convoc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sempre que note irregularidade na 
gest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24.º

(Mandatos)

1. O ano social coincide como o ano civil.  

2. O mandato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termina em 31 de Dezembro do último ano 
do triénio para que sejam eleitos, indepen-
dentemente das respectivas datas da eleição 
e tomada de posse.  

3. Os titulares manter-se-ão, porém, nos 
respectivos cargos até à eleição dos que os 
hajam de substituir.  

CAPÍTULO V

Disposições finais

Artigo 25.º

(Interpretação)

As dúvidas de interpretação relativa-
mente a estes Estatutos são resolvidos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sujeita a ratifica-
ção na primeira Assembleia Geral seguint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dez. — A 
Notária, Maria de Lurdes 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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